
三胞集团企业设立变更撤销审批流程管理制度 

三集财[2015]012 号 

为规范三胞体系设立公司的相关程序，明确设立公司的工作流程和各部门的

职责，特制定本规定。本规定适用于三胞体系。 

第一条 管理原则 

一、三胞体系内各种企业的设立、变更、撤销由集团总裁室会议决定。 

二、根据用途不同，在本管理规定中企业类型划分为实体型企业和非实体型

企业。 

三、实体型企业的设立、变更、撤销由各管理平台向集团提交申请；非实体

型企业由集团财务管理中心统一扎口，其他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擅自设立或变更、

撤销非实体型企业 

四、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是体系内所有企业设立、变更、撤销的审批流程扎口

管理部门，集团其他职能部门各自履行企业设立、变更、撤销的相关职责。 

第二条 企业设立、变更、撤销的办理流程 

一、实体型企业的设立、变更、撤销办理流程 

（一）各管理平台根据公司的战略目标，结合产业发展方向，由管理平台相

关的职能部门提出申请，经管理平台总裁室研究决定后，由管理平台财务部门以

《管理平台设立公司申请表》（附件 1）形式提交集团财务管理中心； 

（二）集团财务管理中心在收到管理平台报送的申请材料后，按管理职责进

行审核，并将材料流转至集团 IT&企业管理中心、公共关系与公共关系与行政管

理中心、法务部进行审核、会签。 

（三）集团各有关部门审核、会签完毕，并经集团总裁室分管投资、财务的

分管领导双签后；由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报董事长审批。 

（四）经董事长审批后的申请材料，由集团财务管理中心负责下发至管理平

台财务部门，由管理平台相关职能部门执行相关工商登记手续。 



（五）工商注册事务办理完毕，管理平台行政管理部门应将工商登记资料原

件和印鉴交管理平台财务管理中心存档（附件 3），并报集团财务、IT&企业管

理中心备案； 

（六）对办理完成的公司工商信息，集团及管理平台 IT&企业管理中心应建

立相应的台帐，并及时登记。 

二、非实体型企业的设立、变更、撤销办理流程 

（一）由集团财务管理中心填写《三胞集团设立公司申请表》（附件 2），

经集团分管财务公司领导签署后上报董事长审批； 

（二）申请经董事长审批后，申请表按文件流转程序下发至集团财务管理中

心，由集团财务管理中心通知相关部门负责具体办理工商注册的相关事务； 

（三）工商注册事务办理完毕，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应将工商登记

原件及印鉴交集团财务管理中心存档（按附件 3交接）； 

（四）对办理完成的公司工商信息，集团财务管理中心应建立相应的台帐，

并及时登记。 

第三条 集团各管理中心在企业设立、变更、撤销过程中的职能 

一、财务管理中心：负责审核所有企业设立、变更、撤销材料中的股东构成、

董（监）事人员名录；负责办理企业注册资本的各类出资、验资工作；负责企业

设立、变更、撤销材料的流转。 

二、IT&企业管理中心：负责按照产业规划和企业管理角度对实体型企业的

设立、变更、撤销的必要性进行审核，并对实体型企业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的

设计，建立实体型企业管理台帐、企业注册登记的资料复印件的存档。 

三、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负责办理企业设立、变更、撤销的相关工商

变更手续。负责外贸、海关、经委等其他行业归口管理部门的登记备案。负责办

理有关档案资料的领取和与财务部门的交接。 

四、法务部：负责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审核实体型企业的设立、

变更、撤销的合法性，负责在法律角度保障企业利益不受损害。 

第四条 企业注册文件的归档  



一、体系内企业的各类基本资料原件（包含营业证照、资质类、注册登记变

更类等）均应保管于财务部门。其中，由管理平台设立的企业，资料保管单位为

管理平台财务管理中心，同时向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报备全部资料复印件；由集团

总部设立的企业，资料保管单位为集团财务管理中心。 

二、负责办理企业设立、变更、撤销的行政部门应于办理完毕后 3日内将所

有基本资料原件整理，填写《企业工商注册资料交接表》（附件 3）后与财务部

门进行移交。行政管理部门留存所有企业资料的复印件存档备查。 

第五条 工商信息的统计管理 

各管理平台企业的设立、变更、注销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各管理平台财务

管理中心应于当月报送至集团财务管理中心。 

第六条 本规定解释权归集团财务管理中心。 

第八条 本制度的执行责任岗、培训责任岗和检查责任岗的描述 

一、执行责任岗：三胞集团各管理平台财务负责人； 

二、培训责任岗：为各部门领导； 

三、检查责任岗：为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总监岗。 

第七条 本规定自签发之日起执行，此前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签发：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